
— 1 —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提升
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进一步提升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11月 3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政办规〔2025〕1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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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升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提升泉州文旅业态品质，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

力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提质增效，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

展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优化业态规划与引导机制

（一）强化规划引领。立足全域历史文化资源禀赋，构建“一

核引领、多点支撑”的发展格局，以泉州古城为核心引擎，联动

县域特色街区，打造海丝文化主题街区矩阵。泉州古城片区聚焦

世遗、非遗展示、活化利用，打造主题街区，推动“一街一策”

精准定位，县域街区突出差异化发展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住建局、商务局（列在首位的为牵头

单位，其他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下同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

（二）建立引导机制。属地政府要制定辖区《历史文化街区

业态导则》，明确街区主题定位（如非遗、国潮、侨乡文化等）和

业态指引清单，优化业态布局结构，加强动态监测管理和引导；

对符合租金补贴等优惠条件的，按规定予以兑现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

商投资区管委会

（三）开展古城业态专项治理。完善泉州古城核心历史街区

（中山路、西街等）正负面业态清单，加强源头引导，科学优化

调控业态布局，保留本土特色。建立泉州古城历史街区业态、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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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监测机制。鼓励中华老字号、特色工艺美术、非遗传统技艺、

国际知名品牌、品牌首店入驻。

责任单位：鲤城区人民政府，市国资委、商务局，市古城保

护发展指挥部办公室

二、提升业态品质与消费场景

（四）丰富国潮悦己消费。支持市场主体结合古城、古街、

景区、度假区等，联动国潮动漫、非遗文化等特色 IP，开发主题

文旅秀演项目。鼓励创建小众品牌、原创设计师品牌，提升城市

夜经济品质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集聚区和特色市集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城管局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〔以

下措施均需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

资区管委会落实，不再列出〕

（五）发展演艺、展示新空间。鼓励商业综合体、剧场影院、

园区街区、古城古镇（村）、旅游景区、美丽休闲农业点、文化文

物单位等活化空间利用，发展体验式、互动式、沉浸式演艺项目、

非遗展示项目，打造一批“小而美”“小而新”的演艺、非遗展示

新空间。对体现融合性、创新性、示范性，具有良好社会和经济

效益的演艺、非遗展示新空间项目，属地政府可根据地方实际制

定相应的扶持政策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住建局、商务局、农业农村局，泉州

文旅集团

（六）鼓励非遗活化利用。深化非遗当代表达与时尚传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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塑造泉州古城中山路等非遗特色街区品牌，支持引导各县（市、

区）常态化举办“非遗进古城”快闪系列活动。以泉州非遗馆古

城分馆为核心，吸引各县（市、区）进驻展示。支持设立独立县

域非遗主题展示体验馆。试点打造“非遗生活孵化空间”，提供减

租免租入驻、统一装修、营销推介支持及市场化运营培训，孵化

期 6~12个月。鼓励高校、导师团队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发快消品、

文创产品，提供 IP授权、版权保护等方面支持，并拓宽线上线下

售卖推广渠道。鼓励推动非遗数字化展馆建设，结合 VR/AR技

术开发数字非遗工坊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教育局，市古城保护发展指挥部办公

室，泉州文旅集团

（七）加快街区、景区、园区业态升级。鼓励举办高频活动

的创意市集，鼓励非遗传习所、非遗工坊与民宿、咖啡、书店、

餐饮、夜市等休闲业态融合。支持非遗、老字号、国潮品牌进街

区、景区、园区。鼓励属地制定业态入驻扶持政策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商务局、城管局、国资委

三、培育新业态与科技赋能

（八）发展数字文旅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至少培育 1个文化特

色鲜明的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项目。支持鲤城区打造数字文创集

聚区、丰泽区建设数字文旅产业集聚区。支持市场主体运用大数

据、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打造具有当地文化特

色的交互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。支持与游戏厂商合作开发，植入

泉州文化遗产元素与场景。鼓励市场主体利用文旅场所、街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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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区等培育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数字文旅沉浸式消费体验空间。

鼓励属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扶持政策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数据管理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，泉州

交通发展集团、泉州文旅集团

（九）培育微短剧生态。推出一批现象级微短剧作品，带动

打造一批现象级景点（景区），推动“微短剧+文旅”生态全面

升级，鼓励古城、景区、街区开发角色扮演、剧情体验、道具展

览等沉浸式文旅项目，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、文创商店等消费业

态，推动形成“微短剧+文旅+消费”的融合发展模式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

（十）创新场景应用。鼓励古城、街区、景区聚焦文旅创意

与视听技术融合应用，推出“文旅+影视”“实景+VR”“沉浸式

体验+国潮产品”新玩法，激发云展览、云演艺、慢直播等各类

融合型、青创型业态，开发旅游演艺、剧本娱乐、旅拍研学等沉

浸式、互动性旅游体验项目。鼓励发展低空经济，丰富低空旅游、

低空运动、无人机表演、消费级无人机等低空消费应用场景。鼓

励市场主体打造线上文创交易平台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发改委、数据管理局，泉州交通发展

集团、泉州文旅集团

（十一）推动簪花、惠女文化符号价值升级与品牌建设。立

足泉州簪花、惠女特色文化资源禀赋，实施品牌化、产业化双轮

驱动战略。着力打造“泉州簪花”“惠安女”等区域公共文旅品牌，

支持并规范市场主体开发运营特色子品牌，强化品牌认证与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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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保护。打造簪花、惠女主题文旅消费集聚区和非遗工坊。深

化簪花、惠女文化与创意设计、旅游商品、婚纱摄影、服饰体验、

文娱演艺等创新融合，拓展应用场景。鼓励对接国家资源，举办

泉州文化遗产文创类赛事，形成文旅 IP，推动赛事与遗产+流量+

节事衔接，提升文化转化附加值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工信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

（十二）推动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。完善文旅商体展联动机

制，促进各领域节展赛会前后衔接、相互导流。放大“票根经济”

效应，鼓励工业旅游点、景区（点）为持有节展赛会票（证）的

消费者提供优惠。鼓励大型商业综合体、重点商圈、旅游休闲街

区等通过数字文旅技术升级业态，融合泉州世遗、非遗文化元素，

创建高品质文商体旅融合消费聚集区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商务局、工信局、体育局

（十三）促进首发经济发展。支持具有引领性的时尚机构、

知名品牌、设计师品牌、高端定制品牌、时尚国潮品牌等在泉州

古城等地标性场地首发新品，举办时尚秀场、国际展会和发布活

动。鼓励本地国潮品牌的首发与文化旅游主题活动、工业旅游消

费季等活动联动，鼓励文商旅综合体、文化场馆、会展中心等，

为“首展”“首演”“首映”提供较低成本的场地支持。

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工信局

（十四）深化体育旅游融合。培育体旅融合特色 IP，提升古

城徒步、山地越野赛、马拉松等自主品牌赛事影响力。推动体育

赛事进商圈、进街区、进景区。支持围绕重大赛事设计开发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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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旅游产品。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、赛事

和基地。鼓励发展帆船、游艇、皮划艇、冲浪、水上自行车、海

钓等海上休闲运动。推广沙滩足球、排球等沙滩运动。

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、海洋渔业局，泉州

海事局，泉州文旅集团

四、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

（十五）发展特色旅游产品。打造高品质休闲度假业态聚焦

区，加快推进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，惠

安崇武旅游度假区、石牛山—岱仙湖旅游区创建省级旅游度假

区。实施 A级景区提升计划。鼓励有条件的景区开发利用气候资

源，推出避寒避暑旅居、气候康养、云海雨雾凇气象景观、追光

计划等特色产品。策划“跟着演出去旅行”“跟着影视去旅行”“跟

着赛事去旅行”“跟着文博去旅行”“跟着美食去旅行”特色产品

线路。丰富温泉、旅拍、房车、露营、乡村民宿等旅游产品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体育局，市气象局

（十六）发展工业旅游。制定工业旅游示范创建导则，促进

工业智造与创意设计、数字、动漫、游戏等新型业态融合，发展

数字化沉浸式体验空间、时尚秀场等，推出一批工业文化体验新

业态，培育一批观光工厂。鼓励工业旅游点加强特色商品研发销

售，发展旅游购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工信局、商务局

（十七）发展美食旅游。重点打造“市井十洲城”“泉州海丝

美食坊”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快提升一批高标准区域特色的美食



— 8—

街区，形成一批特色美食旅游线路。依托“美食”“美景”“美器”

“美艺”吸引各领域活动在泉州举办。鼓励“一县一桌菜”市场

化，支持授权一批酒店餐厅上线“一桌菜”。

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文旅局，泉州文旅集团、泉州城建集团

（十八）发展研学旅游。推动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

有序发展。鼓励具备研学旅游资源的各类单位提供优质资源，丰

富研学旅游供给。推出一批优质研学旅游营地基地和课程，培育

优质研学旅游品牌和企业。合理开发利用文物主题游径。积极发

展入境研学旅游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教育局，市文物保护中心

（十九）发展银发经济。推广康养、慢游、家庭游、怀旧游、

错峰游等旅游产品，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戏曲、曲艺、书

画、广播、影视、音乐、短视频等文化产品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，市委老干部局，市民政局、人社局等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二十）强化政策保障。加大对消费新场景项目建设用地保

障力度，深化闲置空间创新利用路径，推进老旧厂房等进行功能

性改造，提升存量资产盘活效能。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，引导、

鼓励弹性错峰休假。鼓励工会助力消费，积极组织开展职工疗休

养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、住建局、国资委、人社局，市总

工会

（二十一）加强金融支持。鼓励金融机构合理增加消费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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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，加大对文旅、体育等消费重点领域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，

加强对消费基础设施等专业化金融服务。引导金融机构推出适应

新消费趋势的产品和服务。争取文旅体育等领域的中央预算内投

资，补齐公共服务短板。用好人民银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，

扩大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“闽惠颐融”业务规模，支持商业银行

发放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，市发改委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泉州

市分行、泉州金融监管分局

（二十二）完善配套服务。启动“无忧行李”专项服务，鼓

励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发展县际及以上旅游（包车）客运，提升全

域旅游通达性。出台团建定制游措施，打通文博、非遗、演艺全

链条资源，打造高品质团建定制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交通运输局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，泉

州晋江国际机场、泉州交通发展集团

本措施自 2025年 12月 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

3日，由市文旅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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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1月 3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省部属驻泉各单位，泉州军分区，

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员会，市工商联。


